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对植物疫情处理的行政强制


	事项类型
	行政强制
	办事对象
	违反林业法的单位和个人

	法定期限
	3个月
	承诺期限
	1个月

	实施机关
	岳阳楼区农林水务局
	责任科室
	野生动植物保护股

	咨询电话
	0730--2991675
	投诉电话
	0730-2991673

	受理条件
	1、 将松科类植物及其木质产品调入以松林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重点预防区

2、 新发现的检疫对象和其他危险性病、虫、杂草的

	申报材料
	1、 被处罚单位出示单位机构代码证明

2、 被处罚个人出示身份证明

	法定依据
	　《湖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第十三条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区和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及古树名木等需特别保护的区域或者林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为林业有害生物重点预防区(点)，并督促有关部门制定预防方案和治理预案;经营管护单位应当建立防护制度，防止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

禁止将松科类植物及其木质产品调入以松林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重点预防区《湖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拒不按照除治方案要求履行除治责任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代为除治，除治费用由森林、林木经营者或者管护单位承担；造成林业有害生物蔓延成灾的，由防治检疫机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将松科类植物及其木质产品调入以松林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重点预防区，造成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的，由防治检疫机构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四条：“ 植物检疫机构对于新发现的检疫对象和其他危险性病、虫、杂草,必须及时查清情况,立即报告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采取措施,彻底消灭,并报告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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